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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七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d)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70/12.加强亚太区域人居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工作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
1
  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

二)，其中通过《伊斯坦布尔人类住区宣言》和《生境议程》，
2
  以及联大

特别会议特设全体委员会于 2001 年举行会议审查并评估《生境议程》的执

行情况，
3
 

 重申关于于 2016 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问题会

议(人居三)
4
  的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会议旨在寻求重申承诺于

住房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评估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加强根除贫困，并查

明和处理新出现的挑战，以及商定一份重点突出、具有前瞻性和着眼于行

动、呼吁制订“新城市议程”
5
  的成果文件， 

 回顾 201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取得的

成果，并注意到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
6
  中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采取

行动，把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作为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 

 认识到根据联大第 66/207 号决议以及第 67/216 号决议，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关于人类住区的第 2012/27 号决议，以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

事会第 24/14 号决议，亚太经社会可发挥作用、为人居三的区域筹备工作作

                                                 

1
  见“人居署报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温哥华，197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1 日(联合

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76.IV.7 及更正)。 

2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报告”，伊斯坦布尔，1996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

(A/CONF.165/14)，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附件二。 

3
  A/S-25/7/Rev.1。 

4
  A/66/281 和 A/66/282。 

5
  联大第 66/207 号决议和第 67/216 号决议。 

6
  联大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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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并鼓励利用各区域委员会、关于住房和城市发展的区域部长级会议

的定期会议、以及相关区域政府间会议，向人居三筹备进程提供投入，与此

同时，要牢记此进程应以最具包容性、高效率和高成效的方式进行， 

 赞赏地欢迎印度尼西亚政府主动提出于 2015 年主办高级别区域筹备

会议，以便利用这一政府间进程向人居三提供投入， 

 注意到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载于该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报告中

的各项建议，
7
  其中建议定于 2015 年由亚太经社会作为其经常工作方案的

组成部分而召集第六次亚太城市论坛，通过插入政府间会议段，从而成为人

居三的一次区域筹备会议， 

 回顾联大第 68/239 号决议，其中联大决定从 2014 年起，指定每年

10 月 31 日为“世界城市日”，以推动各国开展合作应对城镇化带来的机会

和挑战，并为全世界可持续城市发展作贡献， 

 确认亚太经社会通过开展规范性和分析性工作对促进亚太区域开展

包容和可持续的城镇化以及减少城市贫穷方面的区域合作，为多方利益攸关

者提供对话平台，以及协助开展关于住房和城市议题的南南合作、南北合作

以及三角合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1. 请执行秘书，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以及其他相关机关和机

构密切协作： 

(a) 继续分析亚洲及太平洋在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三项内容方面有关

人类住区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同时确定处理新、老挑战的各

种战略； 

(b) 在区域范围继续协助深化认识涉及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重

大议题并加强采取行动，可采取的模式包括分享良好实践和经验教训，以及

召集专家组会议及区域多利益攸关方对话，包括亚太城市论坛； 

2. 还请执行秘书，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及其他相关机关和机

构密切协作，于 2015 年在印度尼西亚与高级别区域筹备会议衔接举办第六

次亚太城市论坛，以便对其审议工作提供实质性投入，并支持印度尼西亚政

府开展区域人居三的筹备工作，尤其是为此作为政府间进程，于 2015 年举

办由成员国参加及其他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高级别区域筹备会议； 

3. 进一步请执行秘书协助提出含有亚太区域多种多样城市经验和

需求的实质性投入，同时鼓励整个区域广泛、高级别参与人居三及其筹备进

程； 

 

 

                                                 

7
  E/ESCAP/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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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成员国、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以及酌情邀请其

他多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将于 2015 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六次亚太城

市论坛和高级别区域筹备会议； 

5. 请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七次全体会议 

2014 年 8 月 8 日 
 

____________ 


